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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立大直高級中學會議記錄 

會議名稱 
110 學年度第二學期 
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

地 點 
Google 線上會議 

pvp-upcr-qen 

日 期 111 年 06 月 09 日（四） 時 間 1700-1800 

主 席 林湧順校長 紀 錄 蔡易融 

會議記錄 

壹、  主席致詞： 

略。 

 

貳、 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校內 6月 7日疫況：確診 48 人、居家隔離 33 人、自主防疫 28 人、自主健康管

理 64 人。 

二、 依 111 年 6 月 7 日北市教國字第 1113058405 號函(附件 1)，自 111 年 6 月 13 日

至 6月 30 日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 各校畢業旅行與隔宿露營等活動仍持續暫緩至 6月 30 日。 

(二) 開放臺北市境內當日往返之校外教學，其餘地區仍暫緩。參加學生，國高中

學生及成人須完成 3劑疫苗接種、國小學生完成 1劑疫苗接種，若無則請提

供 2日內陰性快篩證明。 

三、 依 111 年 6 月 7 日北市教體字第 1113056501 號函(附件 2)，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

如於「確診或快篩陽性前２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該個案所屬班級之同班同學，全

班暫停實體課程 3天。並依據「臺北市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(補)修學分實

施要點」，重(補)修期間學生缺課節數達該科目重(補)修教學總節數三分之一

者，不予成績評量，該科目重修成績以零分計算。故為維護本校高三學生重修權

益，本校今年度高三重修自 6月 13 日起採線上方式辦理，並課程期間若有測驗

需求得返校辦理。 

 

參、 討論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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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

案由：有關本校國七八、高一二自 6月 13 日起恢復實體課程一案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 111 年 6 月 1 日北市教國字第 1113056982 號函，公私立各級學校自 111 年 6

月 6 日起以恢復實體課程為原則，惟國九及高三持續進行遠距教學至畢業典禮前

一日。 

二、 本校國七八、高一二自 6月 13 日起恢復實體課程，並為維護教學品質，若本校

單日累積 10個班以上(含 10 個班)停止實體課程，則擬全校調整為遠距教學 3天。

三、 若有上述因疫情而致需調整為全校遠距教學之情事，因有時效性，擬請委員授權

予行政端討論並經校長核示後發布。 

 決議：(1) 經全體課發會出席委員全數同意照案通過。 

(2) 會議記錄報局核可後實施。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

案由：有關本校國七八、高一二期末考實施日期調整一案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 111 年 6 月 2 日臨時課發會決議及 111 年 6 月 7 日北市教國字第 1113058405

號函(附件 1)，本校高二畢業旅行延後，並調整高二期末考至 6月 28 日及 6月

29 日。 

二、 依 111 年 6 月 7 日北市教體字第 1113056501 號函(附件 2)，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

如於「確診或快篩陽性前２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該個案所屬班級之同班同學，全

班暫停實體課程 3天。 

三、 依 111 年 4 月 25 日國中課發會、4月 26 日高中課發會決議，考量定期評量、模

擬考及補考之必要性及公平性，以採實體辦理方式為原則，以維護學生之權益。

四、 依本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補充規定，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量時，因故不能參加

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量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准予補行考試。缺考學生銷假

日為第 3 次定期學業成績評量結束 1 個上班日前者，應於銷假日當天向教務處

報到，由教務處安排參加補行考試。 

五、 為維護本校期末考完整性，國七八、高一二期末考擬同步調整為 6月 28 日至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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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9 日辦理，並 6月 27 日國七八、高一二實施遠距教學。 

   決議：(1) 經全體課發會出席委員全數同意照案通過。 

(2) 會議記錄報局核可後實施。 
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 

案由：有關 111 學年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(如附件 3)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前揭草案係根據「臺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用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資源實施要點」

之規定，於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討論後作成。 

一、 本案依 106 年 2 月 17 日北市教綜字第 10631638200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  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相關活動時，應審慎選用相關教材及教學資源，經

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及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視及審查通過。 

 決議：經全體課發會出席委員全數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 臨時動議： 

無。 

 

伍、 散會(1730) 

 

陸、 簽到記錄(詳簽到表) 

 


